
安顺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中心

我校2024级成人高等教育新生入学报到和学籍电子注册工作

已结束。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(教育部令第41号)

《2023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通过核査，卢星

宇等72人(名单详见附件)，未按规定办理报到入学或请假手续。

我院2024级潘春梅等8名成教新生(名单详见附件)，经多次说明告

知，仍坚持办理退学手续，以上80人，视为放弃入学资格，不予

注册学籍。

现予公示，公示期为2024年4月26日至4月29日，具体名单详

见附件内容。

公示期内若有异议，请在三个工作日内致电0851-38107610，

联系安顺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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